汨环评批〔2016〕050号

关于汨罗市归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汨罗市归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建设项目位于汨罗市归义街35号，于2007年12月创办，覆盖服务人口约9.7万人口，由汨罗市精神病医院单一的综合医疗服务逐步部分转型，为社区居民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项目总投资2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万元，项目总用地面积800m2，总建筑面积1600m2，本次整改主要对现有建筑物进行装修升级，同时配套建设相应附属设施和环保设施。卫生服务中心每天就诊人数约10人，卫生服务中心不设置床位、食堂、宿舍等。根据安徽中环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批复如下：

一、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符合当地规划，根据汨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清理整治环保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汨政办发[2016]5号）文件精神，符合清理整治补办手续范围，原则同意《汨罗市归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所作出的结论和建议，从环保角度同意该项目补办手续。

二、项目在设计、施工、营运过程中，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措施的同时，须认真做好以下几点：

1、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土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废水、扬尘不影响周边环境和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

2、卫生院排水实行“雨污（清污）分流”排水体制，雨水经雨水管道收集后外排至北侧归义路的市政雨水管网。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通过现有化粪池处理后再进入自建的废水处理站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后排入镇区下水道进入汨罗市城市污水处理厂。

3、选用先进的低噪声生产设备，对高噪声设备必须安装减振基座和消音设备，对产生噪声的设备和工序进行合理布局，场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

4、医疗废物和污水处理站污泥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中相关危险废物存放方法暂存，建立台账，填写转移联单，并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处理。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至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

5、建立严格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排污口必须按照国家环保部的有关规定进行设计、设置统一的标志，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做到防治污染设施有专人管理，对场内各有关环保处理设施认真维护、保养，充分发挥相关环保处理设施的净化功能，坚决执行清洁生产，保证所有外排污染物达标排放。

6、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三、本批复下达之后，建设单位必须根据报告表和批复要求对污染处理设施立即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再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我局申请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营。

四、如该项目在报批环保手续过程中存在瞒报、假报等欺骗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我局有权撤销本批复，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建设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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